
  

附表二 

96 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港務人員考試類別、資位別、錄取分發機關、
類科組別及暫定需用名額表 
考
試 

類
別 
資位
別 錄取分發機關 類科組別 暫定需

用名額 備    註 

基隆港務局 5 

臺中港務局 6 

高雄港務局 5 

花蓮港務局 

船舶駕駛 

4 

基隆港務局 4 

臺中港務局 3 

高雄港務局 4 

佐
級
考
試 

花蓮港務局 

輪機技術 

3 

小   計 34 

電 工 2 

化 工 1 基隆港務局 

加 油 6 

加 油 1 
臺中港務局 

水 手 1 

機 工 6 

測 工 14 高雄港務局 

水 手 2 

士
級
考
試 

花蓮港務局 纜 工 2 

交
通
事
業
港
務
人
員
考
試 

技
術
類 

小  計 35 

合   計 69 

一、左列暫定需用名

額得視考試成績

及用人需要擇優

增減錄取。 
二、本項考試按交通

部基隆港務局、
交通部臺中港務
局、交通部高雄
港務局、交通部
花蓮港務局個別
提報之類科組別
及需用名額分別
錄取。 

三、用人機關如有臨
時增列之需要時
，於典試委員會
決定錄取標準前
，經考試院核定
，得增加需用名
額。 

 
 


